市委宣传部 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教委关于举办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通知

各高校，各党校，上海社科院，市社联，各社科研究机构,有关新闻单位：

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组织2015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通知》（教社科函〔2015〕1号）和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市财政局《2015-201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规划》精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市财政局将联合举办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修学员

（一）在本市部属高校和市属高校、未参加过中央和本市研修培训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年龄一般在55岁以下,原则上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在教学科研中业绩突出的中级职称优秀人才； 

（二）高校宣传部、学（研）工部、团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机构、文科科研部门、二级学院分管宣传德育工作的相关负责人；

（三）本市主要新闻单位理论部、评论部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编辑；

（四）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科研骨干，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教学骨干和市社联处室负责人。

二、研修时间 

2015年7月6日（星期一）至7月31日（星期五），为期四周。除社会考察外都需在市委党校住宿。

三、研修地点

市委党校（虹漕南路200号）。

四、研修形式

学习原著和文件、听取专题报告、开展专题研讨、进行社会考察、撰写研修总结等。具体安排为：集中学习、研讨2周（含开班典礼）；社会考察1周；学员论坛、撰写交流学习体会1周（含结业典礼）。

五、有关要求

（一）各单位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组织、宣传、学（研）工、人事、科研、教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等管理部门协同做好学员推选工作。
（二）请各单位根据研修规划和2015年研修分配名额，制订工作计划，精心选送学员，确保人员落实。往年已参加过研修的同志，不再安排。

（三）学员学习期间，各单位不得安排其教学科研、会议、出国访问、考察及其他工作任务。

（四）学员应按时报到，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

（五）学员研修费用由市财政统一支付。

（六）请各单位确定专门的联系人，通知到每位学员，并于6月15日（星期一）前，将回执（见附件3）电子版发送至市委党校第四分校教学处邮箱。

六、其他事项

（一）报到时间

2015年7月6日（星期一）上午8：00至9：00。

（二）报到地点

市委党校大礼堂（虹漕南路200号）前厅。研修班日常管理工作，由市委党校第四分校具体承担。
（三）注意事项

1.请认真填写《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员登记表》（见附件2），并在报到时将学员登记表（一份）交市委党校第四分校教学处。

2.学员办理入学手续时，请交近期一寸免冠正面照片1张。

3.学员自备以下学习材料：（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3）党的十八大报告及《辅导读本》；（4）《中国共产党章程》；（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6）《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7）《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

特此通知。

附件：1.关于组织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实施方案

2.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员登记表

3.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回执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代章）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15年5月20日

报名联系人：市委党校第四分校教务处

蒋  涛，联系电话：33728017    手机：18116332879；

周丽亚，联系电话：33728169    手机：18918110039；

邮  箱：dsfxjwc@126.com

附件1
关于组织2015年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实施方案

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组织2015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通知》（教社科函〔2015〕1号）和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市财政局《2015-201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规划》精神，为组织好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的研修工作，特制订如下方案：

一、研修内容

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要文献，学习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学习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关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讲话。

二、研修形式

（一）学习原著和文件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3.《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5.《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6.《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  

10. 《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 

11.《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

12.《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二）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主要有：

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论述
2.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3.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4.关于世界经济形势与经济发展新常态

5.关于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与我国新开放战略

6.关于具有世界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7.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三农”问题
8.关于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与实践
9.关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10.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1.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与提升文化软实力

12.关于互联网+与信息安全

13.关于创新社会治理

14.关于正确学习和认识党的历史

15.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

16.关于国际战略形势与国际热点问题
17.关于上海教育综合改革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18.关于在教学科研中坚持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
19.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教书育人
20.《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录像报告）
（三）研讨交流

1.如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2.如何认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增强使命感责任感

3.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教学科研工作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如何在教书育人中用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品德、学识和作风，更好地引导和带动大学生健康成长

（四）社会考察

本着务实、节俭、有效原则，组织到革命纪念地、改革开放前沿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学习考察，了解革命传统和基本国情，了解改革建设的丰富实践和成就，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战略部署的认识。
（五）研修总结 

围绕研修内容，联系思想实际，每人写一份思想收获小结；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在社会考察过程中，每个考察组收集整理一份当地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材料，编辑一份教学案例。

三、班次安排

开设13个研修班，每班40人不等，共计培训520人左右
	单  位
	人数
	单  位
	人数

	复旦大学
	50
	上海中医药大学
	4

	上海交通大学
	35
	上海师范大学
	20

	同济大学
	3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5

	华东师范大学
	4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

	华东理工大学
	10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10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

	东华大学
	16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10

	上海财经大学
	25
	上海金融学院
	10

	上海理工大学
	20
	上海海关学院
	6

	上海海事大学
	4
	上海电机学院
	6

	上海音乐学院
	6
	上海商学院
	10

	上海戏剧学院
	6
	上海政法学院
	10

	上海体育学院
	6
	民办高校
	35

	华东政法大学
	25
	公办高职高专院校
	10

	上海海洋大学
	6
	上海社科院
	16

	上海电力学院
	10
	党校系统
	10

	上海大学
	20
	上海市社联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
	新闻媒体
	10

	合  计
	530


四、研修要求

（一）学员须仔细阅读规定书目，做好读书笔记，结合工作实际、思想实际，认真思考有关问题；写好发言提纲，在大（小）组研讨会上踊跃发言，努力提高研修质量。

（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深入研究探索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的现实问题、疑难问题，努力提高自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学习考察期间，要发扬团结友爱、互帮互学、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要着力营造一种认真学习、勤于思考的氛围，形成一个团结向上、富有朝气的集体。 

附件2

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

科研骨干研修班学员登记表

	姓  名
	
	单  位
	
	照片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现任职务
	
	参加工

作时间
	
	掌握何

种外语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专业、

研究方向
	
	

	最 高 学

位（学历）获得时间、学校
	国内
	

	
	国际
	

	办公电话
	
	住宅电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工

作

简

历
	

	单

位

推

荐

意

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1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回执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人：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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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于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前将回执电子版发送至市委党校第四分校教务处邮箱。联系人：蒋  涛，联系电话：33728017，18116332879；周丽亚，联系电话：33728169，18918110039；邮  箱：dsfxjwc@126.com。

PAGE  
1

